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差旅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证出差人员工作与生活的需要，规范差旅费管理，根据省财厅粤财行[2007]229号文和广外大财[2008]6号文的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校内各部门。
第三条  差旅费开支范围包括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工杂费。
第四条  城市间交通费和住宿费在规定标准内凭据报销，工杂费实行定额包干，伙食补助费实行凭据报销与定额包干相结合的办法。
第五条  学校各部门要切实贯彻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精神，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出差报销审批制度，严格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严肃财经纪律。
第1章   城市间交通费
第六条  出差人员要按照规定乘坐不高于规定等级的交通工具，凭据报销城市间交通费。乘坐超规定等级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自理。
（一） 出差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的等级标准表（见下表）。
	交通工具
 级别
	火车
	 轮船               （不含旅游船）
	飞机
	其它交通工具（不包括出租小汽车）

	副校级及以上人员
	软席      （软座、软卧）            
	二等舱
	普通舱
	凭据报销

	中层干部
	硬席                  （硬座、硬卧）
	三等舱
	普通舱
	凭据报销

	其它教职工
	硬席                  （硬座、硬卧）
	三等舱
	　
	凭据报销


（二）出差人员乘坐飞机要从严控制，因出差路途较远或任务紧急的，中层以下人员须事先经本部门提出意见报分管财务的校领导批准方可乘坐飞机。否则一律按其相应等级的车船费标准进行报销。
第七条  城市间火车属于直达全列软席列车的，副校级以上人员可以乘坐高级软席，其余人员则乘坐软席。
第八条  乘坐火车，从当晚8时到次日晨7时之间，在车上过夜6小时以上，或者连续乘车12小时的，可购同席卧铺票。
第九条 乘坐出租车到机场或者火车站的，可以报销其当日当次的出租车票。到机场的单程最高限额在100元内据实报销；到火车站的，单程最高限额在30元内据实报销。
乘坐飞机的民航机场建设费、燃油附加费和航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限每人每次1份），凭据报销。 

第2章 住宿费

第十条  出差人员住宿费标准上限为：副校级及以上人员：每人每天600元；中层干部：每人每天300元；其他人员：每人每天150元。
第十一条  外出参加会议的人员，借款或报销时，需附有经分管校领导签批的会议通知，若会议期间统一安排住宿，并在会议通知中注明住宿自理的，其住宿费超过上限标准的，凭有效合法票据据实报销。
第十二条  出差人员无住宿费发票的，一律不予报销住宿费。

第4章 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第十三条  出差人员在省外出差，伙食补助费按出差自然天数实行定额包干，每人每天50元。
第十四条  出差人员在省内出差不发放伙食补助费，可以凭出差地的餐饮发票，按自然天数，每人每天50元以内的标准据实报销。

第十五条  出差人员的公杂费实行定额包干，用于补助市内交通、文印传真、长途固话等支出，按出差自然天数，省内省外同一标准，每人每天30元。
第5章  与会差旅费

第十六条  工作人员到广州10区2市（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萝岗区、南沙区、从化市、增城市）以外参加会议和本行业的业务培训班，在途期间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回校后按照第三、四章的规定报销。
第十七条   由主办单位统一安排食宿的，会议（培训）期间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由主办单位按会议费规定统一开支，不再发放伙食补助费，只补贴公杂费。
第十八条  主办单位不统一安排食宿的，会议（培训）期间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均按照第三、四章的规定报销。

第十九条   会议通知没有明确食宿自理的，一律按统一安排食宿的规定报销差旅费。

第二十条   到广州10区2市以内参加会议须住宿的，其会议期间的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按照第三、四章的规定报销；不须住宿，超过下班时间不能赶回本单位或家中就餐，又不能在参会单位用餐，而必须在外就餐的，可领取误餐费，每餐补助标准为20元（限午、晚餐）。

第6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工作人员出差期间，事先经单位领导批准就近回家探亲办事的，其绕道交通费，扣除出差直线单程交通费，多开支的部分由个人自理。绕道和在家期间不予报销住宿费、伙食补助费和公杂费。

第二十二条  工作人员出差期间，因游览或非工作需要而开支的费用，均由个人自理。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违反规定的，应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文件颁布之日起施行，此前颁布的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财务室负责解释。
